
附件四 捷運設施容許變形值 

捷運設施容許變形值如下： 

一、地下段明挖覆蓋結構部分： 

(一) 不得造成地下車站、出土段、明挖覆蓋隧道承載軌道結構之傾斜量超過千分之一。 

(二) 不得造成通風井、出入口、出土段、地下車站、變電站結構之總沈陷量超過二‧五公分。 

二、地下段潛盾隧道結構部分： 

(一) 不得造成任何方向隧道環狀扭曲變形侵入各捷運系統為維護設施及行車安全所需之空間。 

(二) 不得造成隧道任何方向徑向變形超過二公分。 

三、高架段結構部分： 

(一) 不得造成高架橋之相鄰二橋墩基礎間之差異沈陷量與跨距比超過千分之一。 

(二) 不得造成橋墩之傾斜量超過七百五十分之一。 

(三) 不得造成橋墩柱底之水平位移超過一‧五公分。 

四、地面段結構部分： 

(一) 不得造成機廠及車站結構之傾斜量超過七百五十分之一。 

(二) 不得造成機廠及車站結構之總沈陷量超過二‧五公分。 

五、過河段結構部分： 

(一) 隧道上方應有至少一倍隧道外徑厚之覆土，且隧道結構及軌道變形應符合第二款及第四款之規定。 

(二) 於受土壤位移及河川最大流速作用下，高架橋墩結構及軌道變形應符合第三款及第四款之規定。 

六、山岳隧道結構部分：水平及垂直方向之內空變位與隧道淨空最小直徑之比例，不得大於千分之三。 

七、軌道位移部分： 

(一) 不得造成軌道水平方向之位移超過該系統軌道各組件之水平總容許位移量。 

(二) 不得造成軌道垂直方向之位移超過該系統軌道各組件之垂直總容許位移量。 


